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零一五年一月

发行人声明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

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

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要提示

１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发行对象的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 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通过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的认购上限的方式，适当分散特定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从而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化。

目前，公司本次发行尚无确定的对象，因而无法确定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将

在发行结束后公告的《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２１．１０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

行底价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协商确

定。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７

，

９１４．６９

万股（含

７

，

９１４．６９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

行数量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５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项目为“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

研发与制造项目”、“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认购的股份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７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９

、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的相关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及其决策程

序等内容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该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情况请参见本预案

“第五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执行情况”部分。

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基本术语

公司、发行人、海特高新 指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指

李飚先生，李飚先生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４００．７０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９９％

。

股东大会 指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规划、股东回报规划 指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

回报规划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津飞安 指 天津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

亚美动力 指 四川亚美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海特工程 指 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奥特附件 指 四川奥特附件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飞安 指 昆明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

罗罗公司 指

罗尔斯·罗伊斯（又称劳斯莱斯）公司，是世界著名的航空发动机

制造企业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９１４．６９

万股

Ａ

股股票的行为

Ａ

股 指 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的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术语

ＭＲＯ

指 维护、修理及操作，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之缩写

ＣＡＡＣ

指 中国民用航空局，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之缩写

ＪＭＭ

许可 指

中国民用航空局、香港民航处与澳门民航局联合维修管理许可，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之缩写

ＦＡＡ

指 美国联邦航空局，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之缩写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述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Ｈａｉｔｅ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２１

号

注册资本：

３３６

，

９８５

，

３８５．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李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上市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１

、中国航空业保持快速发展，为公司拓展综合航空服务提供强大市场支持

在当代交通运输业中，航空运输作为最便捷的出行方式，已确立其不可替代的位置。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持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航空运输市场将迎来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用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民航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航空运输系统。 《

２０１３

年民

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２０１３

年中国民用航空旅客周转量达到

５０１．４３

亿吨公里，同比增加

１２．３％

，货邮周转

量达到

１７０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３．９％

，运输总周转量居于世界第二位。 中国民航机队规模持续增长，

２０１３

年年底

机队规模达到

２

，

１４５

架，其中客机

２

，

０４８

架，货机

９７

架。

根据公司制定的发展规划，将“以航空技术为核心，同心多元发展”作为企业经营的总体发展战略。 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为目的，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把公司打造成涵盖航空新技

术研发与制造、航空培训、航空维修等业务的综合航空技术服务企业。 中国航空业高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为公司

未来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支持。

２

、政府关注我国航空维修行业，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工信部印发《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航空装备是现阶段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其发展重点和方向是“以市场应用为先导，以重点产品研制为主线，统筹航空技术研究、产

品研发、产业化、市场开发与服务发展，重点加快大型客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和航空配套装备的发展，大型客

机实现首飞，喷气支线飞机成功研制，实现支线飞机年销售

１００

架，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航空产业体系”。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中重点发展以干支线飞

机和通用飞机为主的航空装备，做大做强航空产业。 航空维修是飞机设计、制造的延伸，维修业务自身的新技

术、新工艺发展也可以促进飞机设计、制造技术的提升。 因此，航空维修业也将受益于国家政策导向，得到快速

发展。 政府层面对航空维修领域的高度重视为公司航空维修业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３

、航空动力系统的制造水平是提升我国航空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航空动力系统制造领域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征，其发展对保障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航空

动力系统制造领域又是建设高端、高效航空航天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领域的发展是提升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重要支撑，对推进我国高端技术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国防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

双重考虑，国家对航空动力制造领域非常关注。 “十二五”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的关键时期，国家资金和产业

政策的支持将促进我国航空动力系统的制造相关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作为航空发动机上不可缺少的核心部件，对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和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市

场对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需求相对刚性。 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益，抓住航空动力行业发展和政

策支持的机遇，大力研发和生产航空动力控制系统是提升我国航空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４

、中国航空培训市场前景广阔，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我国航空运输需求快速增长，从而为航空培训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以

Ｂ７３７ＮＧ

、

Ａ３２０

飞机为例，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对应机型的空勤（飞行员、乘务员）

需求年增幅达到

１０％

以上，净增量超过

１

，

０００

人

／

年。 同时，随着我国航空公司机队规模的提升，按照我国航空安

全和民航人员训练

／

复训的有关法规和条例要求，航空服务人员复训业务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快速增长，航空复

训成为航空培训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愿意参与私人飞行行业和拥有私人飞机的人群正在日益扩大。 未来几年对

直升机及私人飞机飞行员的培训需求会更加强劲，巨大的市场需求也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５

、公司具备较强竞争力，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作为国内综合航空技术服务的领先企业之一，公司在航空制造、航空培训、航空维修及航空技术研发等方面

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综合技术实力、客户资源等方面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为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提

供有力保障，具体情况如下：

（

１

）综合技术实力

公司在航空维修业具有领先的行业地位，是省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具备较强的航空技术和人才储备，是我

国民用航空

ＭＲＯ

业务实力较强的企业之一。 公司同时也是国防维修服务商，服务于军用飞机维修领域，拥有保

密资格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及武器装备承制资格证。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和技术成果不断转化，公

司业务将进一步覆盖航空器整机维修、航空新技术研发制造、通用航空技术服务以及包括飞行员、工程技术人员

培训在内的航空培训服务等各个领域。 公司的综合技术优势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

２

）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从

９０

年代初航空维修市场放开时即介入航空维修领域，目前，公司的签约客户已基本涵盖中国国内全

部民用航空公司、部分部队用户以及其他航空单位。 公司的客户数量逐年增加，庞大的客户网络为公司的业务

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在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发和生产、机体维修、航空培训、

航空发动机维修等细分领域的实力将显著提升，可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和完善的服务，有助于提高客户黏性。

公司作为综合性航空技术服务企业，将进一步抓住国内航空产业大发展的契机，赢得更多国内外航空运输企业、

航空工业企业的信任，进一步巩固客户资源优势。

（

３

）管理优势

作为行业内唯一一家民营综合性航空技术服务上市公司，公司除具有规范的治理结构外，还具有经营机制

灵活的优点，在公司管理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公司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同行业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特点，推行精细化管理，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不仅提高了公司的市场反应能力，也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推行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机制，聚集了一大批包括航空制造、航

空培训和航空维修领域专业人才。 除此之外，公司还引进了一批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生产管理、质

量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管理人才，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全部投入公司主业中，包括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

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项目、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

地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提升和拓展整机维修能力、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发和生产

能力、航空发动机维修能力以及航空培训业务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优势，强化公司在航空技术服务领

域的综合竞争优势，以使公司尽快实现“以航空技术为核心，同心多元发展”的战略发展目标。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

（三）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２１．１０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上述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７

，

９１４．６９

万股（含

７

，

９１４．６９

万股），在该上限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数量做相应调整。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发行对象的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 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通过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的认购上限的方式，适当分散特定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化。

（六）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七）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九）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之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

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四、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６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通过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使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即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万元），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完成全部投资

时间计划

１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

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１６

，

２７４．５９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４６

个月

２

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

项目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１５

，

９０７．５０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６０

个月

３

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

化项目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１６

，

７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３６

个月

４

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５０

，

４６７．４８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３６

个月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９９

，

３４９．５７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与“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

发与制造项目” 拟通过公司子公司四川亚美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拟

通过公司子公司天津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拟通过

公司子公司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分别向前述三家子公司增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

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将根据《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的

专项账户。

五、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止本预案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６

，

９８５

，

３８５．００

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飚先生持有公司

６４

，

００６

，

９５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９９％

。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９１４．６９

万股，李飚先生不参与认购。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按发行数量上限实施， 成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东将合计持有公司

７９１４．６９

万

股， 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１

，

６１３．２３

万股的

１９．０２％

， 李飚先生持股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１

，

６１３．２３

万股的

１５．３８％

。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通过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的认购上限的方式，适当分散特定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从而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计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发行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还需向中国证监会进行申报。 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发行和上

市事宜。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投资额，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

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总投资

固定资

产投资额

募集资

金投资额

完成投资时

间计划

项目核准

备案情况

项目环保

批复情况

１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

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

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１６

，

２７４．５９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４６

个月

津保发改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３

号

津空环保许可

表【

２０１４

】

４５

号

２

新型航空动力控制

系统的研发与制造

项目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１５

，

９０７．５０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６０

个月

成 高 经 审

（

２０１４

）

３８５

号

成 高 环 字

［

２０１４

］

６４８

号

３

新型航空发动机维

修技术开发和产业

化项目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１６

，

７００．００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３６

个月

成 高 经 审

（

２０１４

）

３８３

号

成 高 环 字

［

２０１４

］

６４７

号

４

天津飞安航空训练

基地建设项目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５０

，

４６７．４８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３６

个月

津保发改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８

号

津空环保许可

表【

２０１４

】

４８

号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 － －

合计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９９

，

３４９．５７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 － －

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项目一：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１

、项目名称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

２

、建设单位

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

３

、建设地点

天津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三大街

２８

号，项目实施用地为天津海特工程自有土地。

４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万元，主要构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６

，

２７４．５９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

，

８４６．３１

万元。

本项目建设期为

４６

个月， 项目达产后形成对

Ａ３３０

、

Ａ３５０

、

Ｂ７７７

、

Ｂ７８７

等宽体机维修与

１Ｃ

至

８Ｃ

级定检服务的能

力。

５

、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预计内部投资收益率为

１３．５８％

，投资回收期

１０．２１

年，项目投资回报较好。

（二）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实施可行性分析

１

、项目市场前景

在过去二十年间， 中国航空运输业保持了年均

１３．２％

的快速增长。 基于对未来中国航空运输发展环境的分

析，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预计未来

２０

年中国航空运输市场将继

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速为

７．６％

，货邮周转量年均增速为

９．４％

。 预计

２０３３

年年末中国民用飞

机的机队规模将达到

６７８５

架，是

２０１３

年机队规模的

３．２

倍。

鉴于中国航线网络结构的特性，未来机队以单通道干线飞机为主，但由于飞机和发动机制造技术的不断提

升，以及燃油经济性和运营成本的考虑，宽体机比例会增加。 据波音公司的预测数据表明，随着中国大型航空公

司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新型高燃油效率双通道飞机（如波音

７７７

，

７８７

梦想飞机及

７４７－８

洲际客机）的需求将持续

增加，预计未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３３

年总计达

１４８０

架，即年均

７４

架。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中国航空公司机队拥有波音系列宽体机

１１２

架，拥有空客系列宽体机

１５２

架，总计

２６４

架。按照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的维修建议（

ＭＰＤ

），宽体机每隔

２

年需进行一次

Ｃ

检。 根据目前中国民航机队

２６４

架宽体机交付的时间，以及未来

２０

年每年

７４

架宽体机的交付量，可估算出未来可预期时间内中国民航

Ｃ

检

业务的市场容量。 通过预测分析，本项目将面临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强劲的市场需求支撑。

２０１９－２０３４

年中国民航宽体飞机

Ｃ

检市场容量

单位：架次

年份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１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２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３Ｃ ６８ ７０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４Ｃ ３４ ３６ ６８ ７０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５Ｃ １８ ２０ ３４ ３６ ６８ ７０ ７４ ７４

６Ｃ １０ １０ １８ ２０ ３４ ３６ ６８ ７０

７Ｃ ２ ２ １６ １４ １８ ２０ ３４ ３６

８Ｃ ４ ２ ２ ２ １０ １０ １８ ２０

小计

２８４ ２８８ ３６０ ３６４ ４２６ ４３２ ４９０ ４９６

年份

２０２７

年

２０２８

年

２０２９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１

年

２０３２

年

２０３３

年

２０３４

年

１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２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３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４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５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６Ｃ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Ｃ ６８ ７０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８Ｃ ３４ ３６ ６８ ７０ ７４ ７４ ７４ ７４

小计

５４６ ５５０ ５８６ ５８８ ５９２ ５９２ ５９２ ５９２

根据各级

Ｃ

检对应的费用，可预测出未来中国民航

Ｃ

检市场的规模如下：

２０１９－２０３４

年中国民航宽体飞机

Ｃ

检市场规模

单位：亿元

年份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

２０２５

年

２０２６

年

市场规模

６．９５ ７．１３ ９．５ ９．６１ １０．８９ １１．０４ １２．３６ １２．４７

年份

２０２７

年

２０２８

年

２０２９

年

２０３０

年

２０３１

年

２０３２

年

２０３３

年

２０３４

年

市场规模

１３．５６ １３．６２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５ １３．７５

２

、项目可行性分析

（

１

）公司雄厚的维修技术实力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取得

ＣＡＡＣ

维修资格许可的民营独立维修企业，是沪深两市唯一一家航空维修类上市公

司。 公司及其子公司奥特附件、亚美动力被评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还被授予国家火炬计划成都电子信息产

业基地骨干企业。 公司在独立自主开发维修项目的同时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民

用航空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等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固的协作关系。

基于领先的维修技术水平，公司取得多项维修业务许可和认证：包括多个

ＣＡＡＣ

适航维修项目许可、

ＦＡＡ

维

修项目许可、

ＪＭＭ

许可、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及

ＧＪＢ９００１Ａ－２００１

的质量认证等。在维修体系中，飞机计算机、导航、雷达、

仪表电器系统、恒速传动装置

／

整体驱动发动机、航空辅助动力系统、螺旋桨等项目的维修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

公司在航空维修领域积累的技术实力为顺利实施本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

（

２

）公司良好的客户资源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市场基础

公司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航空维修市场放开时介入维修领域， 目前公司的签约商务客户已基本涵盖中国国

内全部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其他航空单位，公司的客户数量逐年增加，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客户数量超过

１００

家，

主要包括：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三大集团；四

川航空集团公司、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地方航空公司；奥凯、春秋、吉祥等民营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公司；军航、飞行院校、培训中心（公司）等其他航空单位；新加坡航空机务有限公司等国外航空运输企业。

庞大的客户网络为公司顺利实施该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项目二：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项目

（一）项目概况

１

、项目名称

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项目

２

、建设单位

四川亚美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３

、建设地点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

１

号，本项目实施主体亚美动力拟向奥特附件租赁厂房作为项目实施地点。

４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总投资为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万元，主要构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

，

９０７．５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

，

４４３．８１

万元。 本项

目建设期为

５

年，项目达产后，公司将实现对三种新型号（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３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拓展公

司对国产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制造业务。

５

、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预计内部投资收益率为

１６．４５％

，投资回收期

８．２４

年，项目投资回报较好。

（二）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实施可行性分析

１

、项目市场前景

（

１

）全球航空发动机市场潜力较大

随着航空出行在世界各地的逐渐普及，全球航空运输周转量持续快速增长，航空飞行器市场需求较大，航空

发动机作为航空飞行器的核心部件，市场需求也相应地快速增长。根据罗罗公司的预测，未来

２０

年全球民用航空

发动机市场规模将达到

１．４０

万亿美元，军用航空发动机市场规模达到

４

，

３０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０－２０２９

年全球民用飞机发动机市场规模预测

项目 数量（台） 发动机价值（十亿美元）

商务机

６９

，

９００ １０６

支线飞机

１１

，

９００ ３１

单通道飞机

３６

，

１００ ２７５

双通道飞机

１６

，

９００ ３７９

货机

２

，

１００ ４５

数据来源：《

Ｒ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

（

２

）我国航空制造业迎来发展机遇

航空制造业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美国、德国等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

航空制造业都曾达到

ＧＤＰ

的

１／３

以上。 相比而言，我国的航空制造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

５－１５

年，是我国

经济建设的重要转型期和重大机遇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装备制造业振兴、二三产融合式发展、国防建设

都为我国发展航空制造业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

近几年，中国航空制造业进行了资源整合，把分散的飞机制造企业的资源进行专业化整合，并按产业链进行

切分，将制造和总装分离经营，为航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证。

（

３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市场需求稳定增长

我国已经从国家层面对国产发动机的研发与制造进行了布局和规划，国产航空发动机有望列入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 随着各项规划、政策细则的出台，国产发动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航空业和国防对发动机的强劲需求，

都将推动国产发动机市场持续快速发展。

动力控制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主要组件， 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属于必不可少的部分， 约占发动机整体价值的

１０％－２０％

。 受益于国产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增长，动力控制系统市场也将呈现出稳定的增长态势。 此外，民用航空发

动机市场的发展、军民结合领域市场以及海外市场的逐步拓展，对航空动力控制产业也将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２

、项目可行性分析

（

１

）公司技术积累雄厚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培养了一批集领先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于一身的技术人才，拥有数量可观的专

利以及技术成果，同时又有先进的制造设备作为项目的研发基础。 公司在已研发成功的某型号发动机电调项目

的技术基础之上，开展对本项目三种新型号（

４０１

、

４０２

、

４０３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衍生研发。

（下转

B8

版）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

１

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宋朝晖先生委托独立董事刘效文先生出席

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飚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董

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同意公司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或本次

发行”）的方案，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２１．１０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上述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７９１４．６９

万股（含

７９１４．６９

万股），在该上限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数量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发行对象的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 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通过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的认购上限的方式，适当分散特定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之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６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通过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使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即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万元），拟用于以下用途：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额（万元）

１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２

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项目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３

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４

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与“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

发与制造项目” 拟通过公司子公司四川亚美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拟

通过公司子公司天津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拟通过

公司子公司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分别向前述三家子公司增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

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将根据《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的

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

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逐项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

施，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视市场

条件变化、政策调整或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意见等具体情况，结合公司实际，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使用和具体认购

办法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事项；

（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而修改方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审议表决的事项除外），根据监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完善和相应调整；

（三）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承销协议、保荐协议、聘请中介机构协议等；

（四）根据监管部门意见、市场条件变化等具体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及具体安排进行调

整（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五）确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和实施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

构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批准、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文件；

（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八）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的其他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文件；

（九）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

＞

的议案》；

为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在综合考

虑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公司《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以

４３００

万元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四川升势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天航阳普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江苏雷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１％

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４３００

万元），同时

对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５１２００

万元。

《关于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增资的公告》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虞刚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虞刚、欧智、马勇等

３

名监事均亲自出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监

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经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或本次

发行”）的方案，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

２１．１０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原则，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上述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７９１４．６９

万股（含

７９１４．６９

万股），在该上限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数量做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发行对象的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机构投资者、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ＱＦＩＩ

、其他机构投资者以及自然人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 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通过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的认购上限的方式，适当分散特定投

资者的认购数量，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各自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之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６７

，

０００

万元， 将通过发行股票数量的调整使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不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即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万元），拟用于以下用途：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募集资金

投资额（万元）

１

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２０

，

０５８．００

２

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项目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２５

，

２５８．６６

３

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１９

，

２６７．０９

４

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５７

，

０４１．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制造项目”与“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

和产业化项目” 拟通过公司子公司四川亚美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拟

通过公司子公司天津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拟通过

公司子公司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分别向前述三家子公司增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

投资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将根据《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存储的

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

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逐项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报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

施，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

定，明确了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透明的回报规划和机制，健全了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保证了利润分配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向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并受让原股东部分股权。

《关于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增资的公告》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５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特高新、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１３

：

００

起停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发布《关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五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等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６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特高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股本和净资产规模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募集资金到位当期无

法立即产生效益，因此会影响公司该期间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同时，若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募投项目

未能实现预期收益率，且公司原有业务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有可能

在短期内会出现下降。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现将本次发行完成后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９

，

５０２

，

６３３．９４

元，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本次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６

，

９８５

，

３８５．００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７９

，

１４６

，

９００．００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至多增

至

４１６

，

１３２

，

２８５．００

股，增加

２３．４９％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１

，

６２１

，

１２７

，

９１３．３２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

，

６１６

，

２４７

，

５００．００

元，增加

１０３．０１％

。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天津海特飞机维修基地

２

号维修机库建设项目”、“新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的研发

与制造项目”、“新型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天津飞安航空训练基地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

金”，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公司管理层的详细论证，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但是，由

于募投项目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要实现预期收益尚需一定时间，在公司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

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公司主营业务未获得相应增长，则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

降。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测算了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１２－

３１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发行前 发行前 发行后

总股本（股）

３３

，

６９８．５４ ３３

，

６９８．５４ ４１

，

６１３．２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 － １６１

，

６２４．７５

期初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１５４

，

４５０．２８ １６３

，

７８７．４４ １６３

，

７８７．４４

实施现金分红金额

３

，

３６９．８５ ３

，

３６９．８５

实施现金分红月份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月份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情形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４

年预

测净利润不增长，即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万元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期末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１６３

，

７８７．４４ １７３

，

１２４．６０ ３３４

，

７４９．３５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８６ ５．１４ ８．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００ ７．５６ ５．７２

情形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４

年预

测净利润增长

１０％

，即

１３

，

９７７．７１

万元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３

，

９７７．７１ １３

，

９７７．７１

期末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１６３

，

７８７．４４ １７４

，

３９５．３０ ３３６

，

０２０．０５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３

，

９７７．７１ １３

，

９７７．７１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８６ ５．１８ ８．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００ ８．２８ ６．２８

情形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４

年预

测净利润增长

２０％

，即

１５

，

２４８．４２

万元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５

，

２４８．４２ １５

，

２４８．４２

期末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万元）

１６３

，

７８７．４４ １７５

，

６６６．００ ３３７

，

２９０．７５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万元）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１５

，

２４８．４２ １５

，

２４８．４２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８６ ５．２１ ８．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４５ ０．４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００ ９．００ ６．８３

如上表所示，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预计短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出现

一定程度摊薄。

测算假设及说明：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字基础上作出的

假设分析，但上述利润数值并非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或

２０１５

年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情况、市场状况

变化等多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管理层的详细论证，并经公司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７９

，

１４６

，

９０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

，

６１６

，

２４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上述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３

、假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末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２

，

７０７．０１

万元，假设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

２０１３

年相等。

５

、在预测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底净资产和计算

２０１４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仅考虑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度现金分

红对净资产的影响。 在预测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底净资产和计算

２０１５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 仅考虑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度现金分红（假定分红政策、分红时间均与

２０１３

年保持一致）和募集资金对净资产的影响，不考虑发行费

用对募集资金总额的影响。

６

、 在预测

２０１４

年底、

２０１５

年底总股本和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总股本的影

响。 除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的除息事项外，不考虑

２０１４

年度内发生的除权除息及其他可能产生的股权变动事宜。

７

、公司对未来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

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募集资金数额、发行时间仅为基于测算目的假设，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

份数量、发行结果和实际日期为准。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的总股本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将大幅增长，但由于募集资

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相关利润在短期内难以全部释放，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

标存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拟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回报投资者的能力：

１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调配内部各项资源、加快

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争取募投项目早日实现预期效益，以增强公司盈利水平。 同时，根据

相关法规和公司《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将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使用，

保证募集资金按照既定用途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２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

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３

、完善并执行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等规定要求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公

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

例、分配形式和股票股利分配条件等，完善了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同时，

公司已制定《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股东回报规划》，建立了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 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 上述对公司章程的修改和股东回报

规划已经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３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８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二

十九所”）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鉴于二十九所在航空机载设备研制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试

验能力，以及公司在机载设备维修及航空机载设备、测试设备方面的优势，双方秉承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

拟在航空机载设备等领域展开合作，充分发挥双方技术、设备和市场的互补优势，实现互利双赢。

一、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将利用对方现有或者未来的设计、制造、测试、培训、综合保障等能力，优先与对方开展深度合作：

１

、双方将就航空相关业务展开合作，二十九所优先将航空相关设备的售后服务承包至公司，公司利用自身

的网点以优惠的价格向二十九所提供优质服务。

２

、双方将就航空机载及检测设备开展联合立项、研制、联合生产，二十九所也可就公司已经取得的设备研制

提供技术、人力等有偿协作；

３

、双方将就航空系统中的其他电子设备、电子部件组件或者模块开展研制、生产等方面的合作；

４

、二十九所将利用公司的制造能力，开展装备实现过程中的协作；

５

、《合作意向书》自双方签章之日起五年内有效。 有效期满，双方可协商延长有效期。

二、合同方介绍

１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公司名称：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注册地点：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２１

号

１．３

、法人代表：李飚

（下转

B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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